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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9 月发电量数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2022年 9月按合并报表口径完成发电量 5,143,174兆瓦时，较 2021年同期同比增长 23.76%。 其中，风电发电量增长 32.16%，火电发电量下降 15.39%，其他可再生能

源发电量增长 97.62%。截至 2022年 9月 30日，本公司 2022年累计完成发电量 51,453,461兆瓦时，较 2021年同期同比增长 11.84%。其中，风电发电量增长 13.63%，火电发电量下降 2.78%，其他可再生能源发电
量增长 87.16%。

2022年 9月发电量详情如下：

业务板块及地区分布 2022 年 9 月发电量（兆瓦时 ） 2021 年 9 月发电量（兆瓦时 ） 9 月同比变化率 （%） 2022 年累计发电量 （兆瓦时） 2021 年同期累计发电量 （兆瓦时 ） 年累计 发 电 量 同 比 变
化率 （%）

风电业务 4,271,227 3,231,837 32.16 42,078,307 37,030,861 13.63
其中：黑龙江 277,575 145,404 90.90 2,256,244 1,978,786 14.02
吉林 160,555 91,428 75.61 1,441,211 999,864 44.14
辽宁 253,164 84,632 199.14 2,213,983 1,742,566 27.05
内蒙古 508,616 329,806 54.22 4,796,815 4,729,940 1.41
江苏陆上 204,993 222,809 -8.00 1,742,451 2,079,040 -16.19
江苏海上 510,622 340,330 50.04 4,017,074 3,081,192 30.37
浙江 35,938 19,944 80.19 262,621 279,490 -6.04
福建 243,749 115,498 111.04 2,255,914 1,723,809 30.87
海南 8,262 4,927 67.69 88,381 77,269 14.38
甘肃 266,337 198,017 34.50 2,440,578 2,177,176 12.10
新疆 299,429 280,188 6.87 3,074,827 2,955,781 4.03
河北 278,592 217,551 28.06 2,800,953 2,376,950 17.84
云南 87,590 79,565 10.09 1,963,424 1,722,103 14.01
安徽 132,032 141,708 -6.83 1,272,642 1,483,517 -14.21
山东 71,779 83,560 -14.10 946,077 939,388 0.71
天津 55,441 37,320 48.56 732,211 475,338 54.04

山西 117,685 127,314 -7.56 1,701,207 1,737,777 -2.10
宁夏 118,390 111,018 6.64 1,154,495 1,292,436 -10.67
贵州 90,840 159,105 -42.91 1,110,997 1,099,005 1.09
陕西 131,393 95,243 37.96 1,262,163 825,539 52.89
西藏 711 393 80.92 10,010 10,823 -7.51
重庆 52,757 98,960 -46.69 503,100 559,308 -10.05
上海 11,305 10,025 12.77 82,379 89,391 -7.84
广东 20,046 8,687 130.76 214,610 199,547 7.55
湖南 48,130 35,769 34.56 473,925 417,012 13.65
广西 89,355 12,300 626.46 1,335,751 329,649 305.20
江西 36,375 16,874 115.57 340,860 313,423 8.75
湖北 15,686 19,838 -20.93 163,310 159,344 2.49
青海 17,482 15,606 12.02 218,203 190,281 14.67
河南 20,130 35,264 -42.92 336,387 235,917 42.59
加拿大 14,937 18,008 -17.05 196,523 184,071 6.76
南非 72,099 74,747 -3.54 488,652 565,128 -13.53
乌克兰 19,229 - - 180,330 - -
火电业务 714,049 843,961 -15.39 8,027,779 8,257,341 -2.78
其他可再生能源业务 157,899 79,902 97.62 1,347,376 719,923 87.16
总计 5,143,174 4,155,701 23.76 51,453,461 46,008,125 11.84

注：本公告中提供的数字经过整数调整，因此若总计数字与所列各项之和出现尾数差异，皆因整数调整所致。
以上发电量数据来自本公司内部统计。 数据在月度之间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其影响因素包括但不限于天气变化、设备检修、季节性因素和安全检查等。 数据可能与相关期间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有差异。 投

资者应注意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10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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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万马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022年 10月 11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召开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于 2022 年 10 月 27 日（星期四）下午 14:
30，召开 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董事会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深交所业务规则和
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 10月 27日（星期四）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 10月 27日，其中：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 10月 27日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2 年 10 月 27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3:00 期间的任

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股东应选择

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
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2年 10月 20日。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

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等相关人员。
8.会议地点：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青山湖街道科技大道 2159 号，万马创新园办公大楼 6 楼会议

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本次股东大会提案名称及编码（表一）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6）人

1.01 选举李刚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2 选举张珊珊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3 选举高珊珊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4 选举李海全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5 选举危洪涛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6 选举徐兰芝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2.00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3）人

2.01 选举傅怀全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2.02 选举赵健康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2.03 选举周荣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3.00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应选人数（2）人

3.01 选举王婵娟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
3.02 选举龙磊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

上述提案 1、2、3均采用累积投票制，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乘以
应选人数，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以应选人数为限在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总数不得超过其拥
有的选举票数。 其中对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的表决分别进行。

上述提案 2中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交所备案审核无异议， 股东大会方
可进行表决。

2.提案内容披露情况
上述提案 1、2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上述提案 3 已经第五届监事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12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等文
件。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布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上述
提案时，将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并根据计票结果进行公开披露。中小投资者是指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三、提案编码
1.公司已对提案进行编码，详见表一；
2.本次股东大会不设置“总议案”；
3.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编码按 1.00的格式顺序且不重复地排列；
4.本次股东大会无互斥提案，不含需分类表决的提案，不存在征集事项。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时间：2022年 10月 20日，9:30-11:30、14:00-17:00。
2.登记地点：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青山湖街道科技大道 2159 号，万马创新园办公楼万马股份董

秘办。
3.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参会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持代

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
（2）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出席的，持出席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身

份证明书、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法
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3）异地股东可将前述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不接受电话登记。
4.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姓名：赵宇恺、邵淑青
电话：0571-63755256、63755192；传真：0571-63755256。
电子邮箱：investor@wanmaco.com
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

投票系统（网址为 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
参加网络投票具体操作方法和流程详见附件 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六、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通知。

浙江万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月十二日

附件 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276，投票简称：万马投票。
2.累积投票提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每个提案组的选举

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其对该项提案组所投的选举票均视为
无效投票。 如果不同意某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 0票。

表二 累积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填报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填报

对候选人 A 投 X1 票 X1 票

对候选人 B 投 X2 票 X2 票

… …

合 计 不超过该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

各提案组下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举例：
如选举非独立董事（如提案 1，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 6 位）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

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6，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 6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
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即，某股东持有公司 100股股份，提案 1 中选举的非独立董
事为 6名，则该股东对选举非独立董事持有的有效表决权总数为 600票（100股×6=600票）。股东可以
将 600票平均投给 6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也可以将 600票全部投给其中一位或几位非独立董事候
选人，但该股东投向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表决权总票数不得超过 600票。

二.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2年 10月 27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 10月 27日上午 9:15， 结束时间为：2022 年 10 月

27日下午 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
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 2：
浙江万马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授 权 委 托 书
1.委托人名称：
持有公司股份的性质和数量：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2.受托人姓名、身份证号码：
3.委托人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的明确投票意见指示（可按下表格式列示）；没有明确投票指示的，

应当注明是否授权由受托人按自己的意见投票。
4.授权委托书签发日期： 年 月 日，有效期限：自签署之日起至本次会议结束。
5.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 列 打 勾 的
栏 目 可 以 投
票

累积投 票提
案 采用等额选举 ，填报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1.00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6）人

1.01 选举李刚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2 选举张珊珊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3 选举高珊珊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4 选举李海全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5 选举危洪涛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6 选举徐兰芝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2.00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3）人

2.01 选举傅怀全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2.02 选举赵健康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2.03 选举周荣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3.00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应选人数（2）人

3.01 选举王婵娟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
3.02 选举龙磊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

说明：（1）提案 1、2、3 均采用累积投票制，股东在所列每位候选人对应投票结果一栏填写所投选
举票数。（2）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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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万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参投基金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对外投资情况概述
浙江万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10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拟参股设立投资管理公司并共同成立产业投资基金的议案》，同意子公司万马奔
腾新能源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万马新能源产业集团”）与有限合伙人北京银河创新技术发展有限
公司（简称“银河创新”）、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金冠股份”），普通合伙人深圳白鹭绿能
服务投资有限公司（暂定名，简称“白鹭绿能”）签署《白鹭充换电服务科技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合伙协议》（简称“《合伙协议》”），共同投资设立“深圳白鹭绿能充换电科技产业私募股权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简称“白鹭充换电基金”），白鹭充换电基金主要投资布局电动新能源汽车充换电等
领域。 全体合伙人的认缴出资总额为人民币 50,000 万元，万马新能源产业集团拟以自有资金 20,000
万元参与投资，占白鹭充换电基金 40%的份额。

为共同管理白鹭充换电基金， 孙公司青岛万马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简称“青岛万马创业投
资”）拟与银河创新、深圳市基础设施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华胤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股东合作
协议》，约定共同出资 3,000 万元设立深圳白鹭绿能服务投资有限公司，并将其作为白鹭充换电基金
的普通合伙人。 青岛万马创业投资以自有资金现金出资 690万元，占白鹭绿能投资 23%的股权。

以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1年 10月 11日巨潮资讯网《关于拟参股设立投资管理公司并共同成
立产业投资基金的公告》（编号：2021-063）。 上述投资主体注册登记情况：

深圳白鹭绿能充换电科技产业私募股权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MA5H5J5P7Y，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临海大道 59
号海运中心口岸楼 3楼 L301，注册资本：28500万元人民币，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白鹭绿能服务投资
有限公司，成立日期：2021-12-17，经营范围：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

深圳白鹭绿能服务投资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H22RN8P，企业类型：有限责
任公司，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号 A栋 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000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王保刚，成立日期：2021-10-29，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
社会经济咨询服务；融资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企业总部管理；集中式
快速充电站；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工业设计服务；专业设计服务；工程管理服务；节能管理服
务；发电技术服务；蓄电池租赁；电池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充电控制设备租赁；以自有资金从事投
资活动。

二、投资进展情况
1.白鹭充换电基金部分合伙人退出及出资额变更情况
经白鹭充换电基金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金冠股份退出白鹭充换电基金；根据白鹭充换电基金第

三次合伙人大会决议，同意合伙企业出资额由人民币 50,000 万元变更为人民币 28,500 万元，并同意
根据以上情况修改合伙协议。

本次部分合伙人退伙前后，白鹭充换电基金的合伙人及认缴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出资人名称 合伙人类型
本次变更前 本次变更后

认缴出资额（万
元） 出资比例 认 缴 出 资 额

（万元） 出资比例

1 深圳白鹭绿能服务 投资
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750 1.50% 427.5 1.50%

2 北京银河创新技术 发展
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4,250 28.50% 8,122.5 28.50%

3 万马奔腾新能源产 业集
团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0,000 40.00% 19,950 70.00%

4 吉林省金冠电气股 份有
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5,000 30.00% ——— ———

合计 -- 50,000 100.00% 28,500 100%
说明：全体合伙人放弃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合伙企业份额的优先受让权。
本次变更后，白鹭充换电基金股权结构图：

2. 深圳白鹭绿能服务投资有限公司出资人变更情况
经协商，华胤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深圳市东江世纪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简称“东江

世纪”）签署《股权转让协议》，转让其持有的全部深圳白鹭绿能服务投资有限公司全部股权。
本次变更前，白鹭绿能的股东及认缴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出资人名称
本次变更前 本次变更后

认 缴 出 资 额
（万元） 出资比例（%） 认 缴 出 资 额

（万元） 出资比例（%）

1 北京银河创新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780 26.00 780 26.00
2 深圳市基础设施投资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80 26.00 780 26.00
3 青岛万马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90 23.00 690 23.00
4 华胤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750 25.00 ——— ———

5 深圳市东江世纪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 ——— 750 25.00

合计 3,000 100.00 3,000 100.00
说明：全体股东对以上股权转让事项放弃优先购买权。
本次股权变更后，白鹭绿能的股权结构如下：

三、《合伙协议》变更情况
白鹭充换电基金各方合伙人签署了新的《合伙协议》，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享有合伙人的权力，

履行合伙人的义务。 除上述合伙人退出及出资额变更外，《合伙协议》的其他条款未发生重大变化。
白鹭绿能股东签署了新的《股东合作协议》，除股东变更外，《股东合作协议》其他条款未发生重大

变化，本次股东变更不会对白鹭绿能后续运作产生不利影响。
四、变更后股东基本情况
1.白鹭绿能变更后新股东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深圳市东江世纪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49826841L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号 A栋 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麦伟彪
成立日期：2015-08-05
经营范围：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服务（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

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公司与深圳市东江世纪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深圳市东江世纪私募

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股权控制关系图：

五、本次合伙人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合伙人退出等情况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白鹭

充换电基金的后续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深圳白鹭绿能充换电科技产业私募股权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新）；
2.《深圳白鹭绿能服务投资有限公司股东合作协议》（新）。
特此公告。

浙江万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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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万马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
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万马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2022 年 10 月 11 日以现场及通讯表决

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危洪涛先生主持。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已于 2022年 10月 6日
发出。会议应到监事 3名，实到 3名。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及《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监事认真审议，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任期将届满，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现同意提名王婵娟

女士和龙磊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
算。

1.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提名王婵娟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2.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提名龙磊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上述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一。本议案尚须提请公司 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股东大会将采取累积投票制的表决方式，选举产生的 2名股东代表监事将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
举产生的 1名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为确保公司监事会的正常运作，在新一届监
事会成员就任前，原监事会成员仍将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职责。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万马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月十二日

附件：
浙江万马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王婵娟女士：1982年出生， 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南京大学本科学历。 2006 年 9 月至

2012 年 12 月，担任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高级审计专员；2012 年 12 月至 2016 年 7 月，担任东亚银
行济南分行财务经理；2016年 7月至 2017年 11月，担任日日顺物流有限公司财务经理；2019 年 8 月
至今，担任青岛西海岸新区海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投后管理负责人、青岛海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财务
总监；2020年 12月至今，兼任本公司监事。

王婵娟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及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
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 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条规定的情形。

龙磊先生：198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2012 年 7 月至 2013 年 12 月任
中汇会计事务所北京分所审计员；2014 年 1 至 2015 年 5 月，历任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员、项目经
理；2015 年 6 月至 2016 年 6 月， 担任中山证券有限公司投行部高级经理；2016 年 7 月至 2018 年 6
月，担任中泰证券有限公司机构与业务部高级经理；2018年 7月至 2019年 4月，担任青岛海尔创业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母基金投资经理；2019年 5月至 2019年 8月，担任青岛正典燕窝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2019年 8月至今，先后担任海控集团投资管理部投资经理、副总监。

龙磊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规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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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万马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万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于 2022 年 10 月 11 日

在公司以现场及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已于 2022 年 10 月 6 日以电子邮
件、电话等形式发出。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孟宪洪先生召集并主持，应出席董事 9 名，实际出席董事 9
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及《董事会
议事规则》等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书面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鉴于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将届满，根据相关规定，换届选举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会议采取逐

一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1）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提名李刚先生为公司第六届非独立董事候选

人；
（2）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提名张珊珊女士为公司第六届非独立董事候

选人；
（3）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提名高珊珊女士为公司第六届非独立董事候

选人；
（4）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提名李海全先生为公司第六届非独立董事候

选人；
（5）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提名危洪涛先生为公司第六届非独立董事候

选人；
（6）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提名徐兰芝女士为公司第六届非独立董事候

选人。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提名上述六位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候选人（简历附后）。公司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的表
决方式分别对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候选人进行投票表决。 第六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
总人数的二分之一。 为确保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在新一届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应依照法律法规认真
履行董事职责。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 2022年 10月 12 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独立董事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鉴于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将届满，根据相关规定，换届选举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会议采取逐一

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1）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提名傅怀全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候选人；
（2）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提名赵健康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候选人；
（3）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提名周荣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候选人。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提名上述三位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候选人（简历附后）。独立董事候选人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无异议后，方可与公司非独立董事候选
人一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的表决方式分别对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候选
人进行投票表决。第六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为确保董事会的正常运
作，在新一届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应依照法律法规认真履行董事职责。 本次提名的独立董事不存在
连任时间超过六年的情形。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独立董事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事项发表独立意见》《独
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详见 2022年 10月 12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定于 2022年 10月 27日下午 2:30在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青山湖街道科技大道 2159

号，万马创新园办公楼 6楼会议室召开 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关于召开 2022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 2022年 10月 12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万马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月十二日
附件：
浙江万马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董事候选人简历
一、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李刚先生：1974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国海洋大学项目管理领域工程硕士学

位。 1997年 7月至 2008年 9月，担任经济日报《中国企业家》杂志社青岛办事处主任；2008 年 9 月至
2014 年 9 月，担任青岛鹰奥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2014 年 9 月至 2020 年 7 月，担任特来电新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2020年 12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李刚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
规定的情形。

张珊珊女士：197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2003 年 2 月至 2007 年 7 月
任浙江万马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成本控制中心主任；2007年 7月至今，历任万马联合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投资总监、副总裁，2019年 10 月至 2020 年 12 月 2 日，任本公司董事长，现任万马联合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浙江万马智能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20 年 12
月至今，任本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

张珊珊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10万股。 张珊珊女士为公司关联股东张德生先生之女。 与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稽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条规定的情形。

高珊珊女士：1978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 曾任青岛胶南市旅游局科员，胶南市旅游局办公
室副主任，青岛市黄岛区旅游局办公室主任，青岛西海岸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董事、副总
经理。 现任青岛西海岸新区海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裁。

高珊珊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规定的情形。

李海全先生：1973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毕业于哈尔滨理工大学电气绝缘
材料专业，南京邮电大学通信工程硕士，复旦大学高级工商管理（EMBA）硕士学位，高级经济师。 1997
年 9月至 2000年 6月，任职于无锡电缆厂，担任技术部研发工程师；2000年 6月至 2006年 9 月，任职
于中天日立光缆有限公司，历任全质办经理、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2006 年 9 月至 2013 年 2 月任职
于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副总经理，先后兼任电网事业部总经理、中天科技装备电缆有限
公司总经理；2013年 3月至 2015年 8月，任职于上海电缆研究所，担任上海特缆电工科技有限公司总
经理；2015年 9月至 2016年 8月，任职于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总经济师；2016 年 9 月至
2019 年 3 月，任职于上海华普电缆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2019 年 4 月至 2020 年 10 月，任职于上海
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执行总裁。 2020年 12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李海全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规定的情形。

危洪涛先生：198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国际关系学院法学学士，山东大学法律
硕士。 2013年 7月至 2015年 2月，历任上海市锦天城（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律师；2015年 3月
至 2019年 7月，任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业务委员会高级经理；2019年 7月至今，历任青岛
西海岸新区海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风控部负责人、投融资中心主任、投资管理部总监；2020年 12月至
今，兼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

危洪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规定的情形。

徐兰芝女士：197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2000 年 7 月至 2001 年 6 月
任地税培训中心培训教师，2001年 7月至 2018年 9月历任莱茵达集团行政助理、总经理助理、项目总
经理、莱骏置业副总、莱茵体育副总裁兼财务总监、莱茵达控股集团副总裁等，2018年 10月至 2020年
12月任万马联合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2020年 12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徐兰芝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2021年 11月，深交所做出《关于对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及相关当事人给予通报批评处分的决定》：“经查明，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当事人存在
违规行为，本所作出如下处分决定：一、对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给 予通报批评的处分；二、对
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长高继胜、时任总经理刘晓亮、时任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徐兰
芝、时任董事会秘书李钢孟给予通报批评的处分。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条规定的情形。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傅怀全先生：196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毕业于南京审计大学会计专业、东

南大学 EMBA、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 1989年至 1997年，任职于连云港(正德)面粉厂有限公司，曾
任财务部部长；1997年至 2001年，任职于连云港华瑞会计师事务所，曾任所长；2001 年至 2003 年，任
职于艾欧史密斯(中国)热水器有限公司，曾任审计经理；2003 年至 2007 年，任职于苏宁电器集团公
司，曾任审计总监；2007 年至 2013 年，任职于协鑫(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曾任审计总监；2013 年至
2019年，任职于海亮集团，曾任董事局董事、集团副总裁、海亮股份监事会主席；曾任浙江省总会计师
协会秘书长；曾任浙江省内审协会上市公司分会会长。 2019年至今，担任浙江天泽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董事长、浙江省内部审计协会“内部审计实务专家”、中国内审协会理事；2020 年 12 月至今，兼任
本公司独立董事。

傅怀全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规定的情形。 傅怀全先生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赵健康先生：1963年出生，西安交通大学电气绝缘技术专业学士，武汉大学高电压与绝缘博士研
究生，历任武汉高压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教授级高工，曾主持重大科研项目，获
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北京、江苏、湖北等科技进步奖。 现任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首席技术专家、教
授级高工，一直从事电缆运行技术研究工作。

赵健康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规定的情形。 赵健康先生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周荣先生：1959 年出生，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资深首席专家，汽车标准
化研究所原总工程师，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电动车辆分会秘书长，中国电工学会电动汽车充换
电系统与试验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和国际电工组织 IEC注册专家，河北工业大学
等高校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导师。 先后主持或独自承担了国家科技部 863项目、原机械工业部、天津市
科委和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的科研项目 30项。 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1 项，中国汽车科技进步
奖三等奖 2 项，天津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 1 项，教育部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1
项，获国家发明专利（已授权）2项，实用新型专利（已授权）7项，主持编写电动汽车国家标准 30 项，编
辑出版专著 2本，在核心科技刊物上发表 50多篇论文。

周荣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
规定的情形。 周荣先生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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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奥瑞金”或“本公司”、“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
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2年 6月 3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2022 年第五次会议，会议根据
公司拟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整体工作安排，审议通过了《关于择期召开临时
股东大会的议案》。 结合目前可转债工作计划，公司决定于 2022 年 10 月 27 日召开 2022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情况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会议届次：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

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 10月 27日 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本公司同时提供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供股东进行网络

投票。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 年 10 月 27 日上午 9:15-9:25，9:

30—11:30，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 年 10 月 27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
（1）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现场会议进行表决。
（2）网络投票：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

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或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

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网络投票包含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种投票方式，同
一表决权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方式，如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6.现场会议地点：北京朝阳区建外大街永安里 8号华彬大厦六层会议室
7.股权登记日：2022年 10月 24日
8.出席本次会议对象
（1） 截止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股东或其授权委托的代理人；
（2）有权出席和表决的股东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表决，该委托代理人不必是本

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请见附件二）；
（3）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4）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本次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事项
表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名称及编码表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100 总议案 ：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 √

2.00 逐项表决《关于调整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下属 2 个子
议案需逐项表决

2.01 发行规模 √
2.02 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
3.00 《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

4.00 《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
告（修订稿 ）的议案 》 √

5.00 《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及采取填补措施
和相关主体出具承诺（修订稿 ）的议案 》 √

本次 1.00-5.00 提案为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其中提案 2.00之子议案需逐项表决。

2.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22年第五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 2022 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 2022年 7月 1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提案 1.00-
5.00对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的表决应当单独计票，并在股东大会决议中披
露计票结果。

独立董事就上述相关议案发表的独立意见于 2022 年 7 月 1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公告。

三、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登记
1.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登记：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

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代理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
进行登记。

（2）自然人股东登记：须持本人身份证件、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
代理人身份证件、委托人身份证件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3）拟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须凭以上有关证件及经填写的股东登记表（请见附件三）采取直接送
达、电子邮件、信函或传真送达方式进行确认登记。上述登记材料均需提供复印件一份，个人材料复印
件须个人签字；法人股东登记材料复印件须加盖公章。

（4）出席会议时请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出示登记证明材料相关证件。
2.登记时间：
现场登记时间：2022年 10月 27日 13：00-14：30
采用电子邮件、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的需在 2022年 10月 26日下午 16：30 之前（含当日）送达至

公司。
3.登记地点：
现场登记地点：北京朝阳区建外大街永安里 8号华彬大厦六层会议室。
采用信函方式登记的，信函请寄至：北京朝阳区建外大街永安里 8号华彬大厦六层奥瑞金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证券部，邮编 100022，并请注明“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字样。
四、本次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http://

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五、其他事项
1.会务联系人及方式：
联系人：石丽娜、王宁
联系电话：010-8521 1915
传真：010-8528 9512
电子邮箱：zqb@orgpackaging.com
2.会议费用：参加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等费用自理。
3.为配合做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保护投资者健康，本公司鼓励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采取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现场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做好自身防护， 并请在符合北京疫情防控相关要

求的前提下参会。
敬请广大股东理解与支持。
六、备查文件
（一）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22年第五次会议决议；
（二）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2022年第五次会议决议；
（三）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附件一：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二：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附件三：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登记表

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0 月 12 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701，投票简称：奥瑞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为同意、反对、弃权。
（2）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本次会议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

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
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2年 10月 27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2 年 10 月 27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

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
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证件号码： ），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于 2022 年 10 月 27

日召开的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授权委托书有效期限为自授权委托书签署日至本次大会结束。
委托权限
受托人在会议现场作出投票选择的权限为：
1、受托人独立投票：□
2、委托人指示投票：□（如选择该选项的，委托人应当对于每一项议案的投票决定作出明确指示，

在如下表格中勾选“同意”、“反对”、“弃权”中的一项，不得多选；对某一议案不进行选择视为弃权）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100 总议案 ：
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
案

1.00 《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
的议案 》 √

2.00 逐项表决《关于调整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下属 2 个子议案需逐项表决

2.01 发行规模 √
2.02 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

3.00 《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 （修
订稿）的议案》 √

4.00 《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 ）的议案 》 √

委托人信息：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身份证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号/其他有效证件号：
委托人持有公司股份数（股）：
自然人委托人签字：
法人委托人盖章：
法人委托人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
受托人信息：
受托人身份证号/其他有效身份证件号：
受托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三：
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登记表

个人股东姓名/法人股东名称

股东住所

身份证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号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姓名

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注）

是否委托代理人参会

代理人姓名

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号码

联系电话

联系邮箱

联系传真

联系地址与邮编

（注：截至 2022年 10月 24日收市时）
股东签字(法人股东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002701 证券简称：奥瑞金 （奥瑞）2022－临 085号

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奥瑞金”或“本公司”、“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

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原龙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原龙”）因 2019 年非公开发行

可交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债券”），其将持有的公司部分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质押给债券受托管
理人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并将该部分股份划转至质押专户“上海原龙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可
交换私募债质押专户”。 该部分质押股票用于为本次债券换股和本息偿付提供担保。 上述内容详见公
司于 2019 年 8 月 28 日、2019 年 9 月 12 日、2019 年 10 月 16 日、2019 年 11 月 6 日、2019 年 11 月 26
日、2020 年 7 月 7 日、2020 年 7 月 28 日、2020 年 10 月 27 日、2020 年 11 月 3 日、2021 年 6 月 23 日、
2021年 9月 11 日、2021 年 10 月 28 日、2022 年 5 月 28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相关公告。

近日，公司收到上海原龙告知函，因其 2019年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三期）到期兑付，于
2022年 10月 10日解除质押 17.2391万股， 并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
完成解除质押手续。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或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
解除质押
股份数量
（万股）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

是 否 为
限售股

起
始
日

解除
日期

质
权
人

上海
原龙 是 17.2391 0.02 0.01 否

2019 年
9 月 11
日

2022 年
10 月 10
日

中泰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海原龙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
比例
（%）

累计质押
数量
（万股）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
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数量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数量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

上海
原龙 85,079.5554 33.0629 32,978.5391 注 38.76 12.82 无 无 无 无

北京二 十
一兄 弟商
贸有限 公
司

1,748.7360 0.6796 0 0 0.00 无 无 无 无

北京原 龙
华欣 科技
开发有 限
公司

8.832 0.0034 0 0 0.00 无 无 无 无

北京原 龙
京联 咨询
有限公司

8.832 0.0034 0 0 0.00 无 无 无 无

北京原 龙
京阳 商贸
有限公司

8.832 0.0034 0 0 0.00 无 无 无 无

北京原 龙
京原 贸易
有限公司

8.832 0.0034 0 0 0.00 无 无 无 无

北京原 龙
兄弟 商贸
有限公司

8.832 0.0034 0 0 0.00 无 无 无 无

周原 83.7782 0.0326 0 0 0.00 无 无 无 无

沈陶 134.863 0.0524 0 0 0.00 无 无 无 无

章良德 20.8933 0.0081 0 0 0.00 无 无 无 无

合计 87,111.9859 33.8528 32,978.5391 37.86 12.82 -- -- -- --

注：包含上海原龙 2019年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累计质押登记股份 1,610.7588万股。
三、备查文件
持股 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特此公告。

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0 月 12 日


